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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裝修用途與一定規模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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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承辦人：洪一安

電話：02-27208889/1999轉8390

傳真：02-27595772

電子信箱：bm1809@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2457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市建築物辦理室內裝修審查申請，自108年11月1日

起，其裝修後用途應符合該建築物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

照或本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

法規定，確認無違反建築物使用類組後，始得核發室內裝

修施工許可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

說明：

一、依本市商業處108年10月2日北市商二字第1086044781號函

續辦。

二、為強化本市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避免日後產生違反建築

法第73條第2項規定未依原核准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之情

事。爰自108年11月1日起，本市建築物辦理室內裝修審查

申請，應確認裝修後用途符合建築物使用執照、變更使用

執照或本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

辦法規定後，始得核發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另現況建築

物使用類組不符合者，卻已核發室內裝修施工許可之案

件，後續將以都市計畫法或建築物違規使用裁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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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三、本案納入本局108年臺北市建築管理法規彙編第074號，目

錄第三組編號第021號；網路網址：www.dba.tcg.gov.

tw。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

技術人員學會

副本：臺北市商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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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都市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附條件允許使用建築師綜理表    T1-4 

建物

概況 

申請人  

申請地址  

土地使用分區  使用組別  使用項目  

建物概況 地上    層，地下   層    

申請樓層： 申請用途： 

法規名稱 / 頒布日期 

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核准基準表

條列或特定專用區都市計畫書圖土地及建築物

管制規定 

檢討內容 檢討結果 

 一、 

 

 

二、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以上法規檢討內容：經本人確認符合並簽證負責，如有虛偽不實或筆誤，願負相關法律責任。 

設計建築師簽章：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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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名稱 編號 附註

【立案】

申請表 T1-1

簽証表 T1-2

審查表 T1-3 建築主管機關用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附條件允許使用建築師綜理表 T1-4

【立案及戶數以外之變更（一階段申請）】

申請表 T2-4

審查表 T2-5

簽證表、竣工備註項目附表 T2-6

【立案及戶數以外之變更（二階段申請）】

《圖說備查》

申請表 T2-1

審查表 T2-2 建築主管機關用

審查表 T2-7 審查機構用

圖說簽證表、圖說備註項目附表 T2-3

《竣工備查》

申請表 T2-4

審查表 T2-5 建築主管機關用

審查表 T2-8 審查機構用

竣工簽證表、竣工備註項目附表 T2-6

【戶數變更】

《圖說備查》

申請表 T2-9

審查表 T2-2

圖說簽證表 T2-10

《竣工備查》

申請表 T2-11

審查表 T2-5

竣工簽證表 T2-12

臺北市領有使照建物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

申請書表索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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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九條之ㄧ、第一百
二十八條修正總說明 

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三十四年二月

二十六日發布施行後，歷經九十二次修正施行。鑒於已

陸續有遮煙性防火設備經認可通過，可供補強暫時避難

據點之安全性能；另電影院放映機採數位或網路設備已

成為趨勢，為因應現代電影產業數位化放映室構造需

求，爰檢討修正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  

本次共計修正二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前為強化老人及身心障礙社會福利機構及其他行動

能力較差人員聚集場所之防火避難安全，於九十六

年五月三日發布修正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

九條之一，施行日期另定；惟因未有符合規定之具

遮煙性防火設備，後顧及收容多數行動不便人員場

所提供暫時避難據點之迫切需要，爰先行刪除本條

有關防火設備需具遮煙性之規定，並酌作文字修

正，於一百零一年十一月三十日發布修正，並自一

百零二年一月一日施行。現已有經認可通過之遮煙

性防火設備，爰再參照本部九十六年五月三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增列防火設備遮煙性能之規定，以提

昇避難安全。（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之一）  

二、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電影院放映機採數位或網

路設備已成為趨勢，放映室之構造應符合現代電影

產業數位化空間需求。爰新增放映機採數位或網路

設備，且非使用膠捲者，得免設置放映室之規定，

以減少空間浪費並降低營運成本。（修正條文第一

百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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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九條之一、第一百

二十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九十九條之一  供下

列各款使用之樓層，

除避難層外，各樓層

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

設備分隔為二個以上

之區劃，各區劃均應

以走廊連接安全梯，

或分別連接不同安全

梯： 

一、建築物使用類組

F-2 組之機構、學

校。 

二、建築物使用類組

F-1或H-1組之護

理之家、產後護

理機構、老人福

利機構及住宿型

精神復健機構。  

前項區劃之樓地

板面積不得小於同樓

層另一區劃樓地板面

積之三分之一。區劃

及安全梯出入口裝設

之防火設備，應具有

遮煙性能；自一區劃

至同樓層另一區劃所

需經過之出入口，寬

度應為一百二十公分

以上，出入口設置之

第九十九條之一  供下

列各款使用之樓層，

除避難層外，各樓層

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

設備分隔為二個以上

之區劃，各區劃均應

以走廊連接安全梯，

或分別連接不同安全

梯： 

一、建築物使用類組

F-2 之機構、學

校、中心。 

二、建築物使用類組

F-1、H-1之護理

之家、產後護理

機構、老人福利

機構及康復之家

。  

前項區劃之樓地

板面積不得小於同樓

層另一區劃樓地板面

積之三分之一。自一

區劃至同樓層另一區

劃所需經過之出入口

，寬度應為一百二十

公分以上，出入口設

置之防火門，關閉後

任一方向均應免用鑰

匙即可開啟，並得不

一、配合精神復健機構

設置及管理辦法第

三條規定，建築物

使用類組及變更使

用辦法第二條附表

二、建築物使用類

組使用項目舉例將

F-2 組原例舉之「社

區復健中心」名稱

修正為「日間型精

神復健機構」後，

該類組已無「中

心」，爰配合刪除第

一項第一款所列

「中心」；又同表

H-1組原例舉之「康

復之家」已修正為

「住宿型精神復健

機構」，爰配合修正

第一項第二款「康

復之家」之用詞。

二、第一項第二款立法

原意 F-1 組或 H-1

組均僅規範該款列

舉之護理之家、產

後護理機構、老人

福利機構及住宿型

精神復健機構，非

指該 F-1 組全部使

用項目，為避免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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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門，關閉後任一

方向均應免用鑰匙即

可開啟，並得不受同

編第七十六條第五款

限制。 

受同編第七十六條第

五款限制。 

解並比照其他條文

體例，第一項各款

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火災時煙對人員

造成的危害較火更

為迅速，區劃上之

防火設備應具遮煙

性能，以確保待援

區域之安全，爰參

照本部九十六年五

月三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於第二項增

列防火設備遮煙性

能之規定。 

第一百二十八條  放映

室之構造，依下列規

定： 

一、應為防火構造（

天花板採用不燃

材料）。 

二、天花板高度，不

得小於二點一公

尺，容納一台放

映機之房間其淨

深不得小於三公

尺，淨寬不得小

於二公尺，但放

映機每增加一台

，應增加淨寬一

公尺。 

三、出入口應裝設向

外開之具有一小

時以上防火時效

第一百二十八條  （放

映室之構造）放映室

之構造，依左列規

定： 

一、應為防火構造（

天花板採用不燃

材料）。 

二、天花板高度，不

得小於二‧一公

尺，容納一台放

映機之房間其淨

深不得小於三公

尺，淨寬不得小

於二公尺，但放

映機每增加一台

，應增加淨寬一

公尺。 

三、出入口應裝設向

外開之甲種防火

一、鑑於建築技術規則

現已刪除甲、乙種

防火門之用語，爰

配合建築技術規則

規定，將第一項第

三款之「甲種防火

門」修正為「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之防火門」。另第

一項序文及第二款

酌作文字修正。 

二、隨著時代的進步，

電影工業已由膠片

拍攝改為數位拍

攝，電影院放映機

採數位或網路設備

已成為趨勢。惟考

量國內少數電影院

為因應播放實驗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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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防火門。放映

孔及瞭望孔等應

以玻璃或其他材

料隔開，或裝設

自動或手動開關

。 

四、應有適當之機械

通風設備。 

放映機採數位或

網路設備，且非使用

膠捲者，得免設置放

映室。 

門。放映孔及瞭

望孔等應以玻璃

或其他材料隔開

，或裝設自動或

手動開關。 

四、應有適當之機械

通風設備。 

影、影展及藝文類

微電影之膠片影

片，爰保留少數雙

機並用影廳。是

以，為因應現代電

影產業數位化放映

室構造需求，爰新

增第二項規定，以

減少空間浪費並降

低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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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區與大彎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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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工業區室內裝修審查原則       1080717 

依臺北市政府發布之三函令辦理(詳附件 1)，並自 108 年 02
月 16 日開始執行；相關審查原則如下： 

1.不允許用途為住宅之使用；其他用途均應檢討符合「臺北
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第二點
第(一)至(六)款之規定。 

2.所有申請案包含符合「臺北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理
變更使用執照管理辦法」用途免變規定，併案辦理用途更
動者，應檢附表格 AC-1 之綜理表併卷(詳附件 2)。 

3.屬「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
第二點第(七)款須繳納保證金者，應檢附建築師簽證之保
證金計算文件附卷；本會於該核准裝修案件加註「本案涉
「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
有關繳納保證金一節，轉呈主管機關核示」。 

4.個案經主管機關專案簽報核可得免適用上列原則各款之
規定者，併卷檢附核可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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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工業區室內裝修審查原則」依據 

一、依本會第 17 屆室內裝修委員會專題會議(56)會議決議三辦理。 

二、審查原則依臺北市政府下列三函令訂定。 

函令 1：104.07.28 北市都建使字第 10464343500 號函 

「研商本市室內裝修案件涉及「用電設備及天然氣管線變更」與「工業區廠辦」執行疑

義」會議記錄 

提案二決議：鑒於「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之立法

本意，係為防範工業區內之建築物違規供作住宅使用之行為。是建築

物於領得使用執照後，向審查機構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經個案提

報「室內裝修委員會」審認其平面格局及空間機能，符合該原則第二

點第(一)至(六)款之規定，且經竣工查驗足資判認空間樣態非供住宅

使用者，基於簡政便民考量，得免要求申請人繳納保證金。 

函令2：103.09.26 府都建字第 10363642100 號令 

「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 

一、臺北市政府為防範建商將原屬於工業區或工業用地土地，以平面類似集合住宅

之設計，出售民眾為住家使用，造成購屋糾紛，並影響合法建築開發業者之權

益，特訂定本原則。 

二、依本原則申請之建造執照應符合下列規定。未符合規定者，不予核發建造執照： 

（一）單戶室內面積（含浴廁空間及茶水間）須大於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但文

化藝術工作室另依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之規定認定之。 

（二）機電設備空間須集中設置於公共空間，並為公共使用且不得約定專用。 

（三）各戶僅能設置一處之浴廁空間。 

（四）各戶室內隔間面積以室內面積三分之一為限（含茶水間及浴廁空間），扣

除隔間所餘面積應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 

（五）於建造執照注意事項附表加註：「起造人應依原核定用途使用，並將建築

物用途詳細告知各承買戶，除於公寓大廈管理規約草約中明確記載外，

產權移轉時應列入交代且須轉載於公寓大廈管理規約中。施工中應加強

樣品屋及預售中心之管理，樣品屋、實品屋及圖說應符合發照圖說及用

途，並於現場張貼公告說明。現場如作核准用途以外之使用，均視為違

規使用，將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處理。」 

（六）起造人須切結：「確實作 OOOOO 使用，如誤導民眾為住宅用途，或有不實

廣告惡意欺瞞等行為，經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而受處罰，或受敗

訴判決確定時，廢止建造執照。」 

（七）如以策略性產業或類似用途作為申請用途且每戶面積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應依下列規定繳納保證金： 

1. 繳納保證金按戶收取。 

2. 繳納保證金之計算依建築基地當期公告現值乘零點四五乘每戶樓地板面

積（單位：平方公尺）之金額。 

附件 1 

18



3. 單戶面積大於一百五十平方公尺者，保證金可折半計算。 

4. 建造執照保證金於該建案領得使用執照前繳納。 

5. 保證金除以現金繳納外，得選擇下列一種方式繳納，除有第六目之情形

者外，繳納後不得轉換繳納方式： 

(1)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登記營業之金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支票或保付支

票。 

(2)設定質權之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登記營業之金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3)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登記營業之金融機構書面連帶保證書。但書面保證

應以該金融機構營業執照登記有保證業務者為限。 

設定質權之金融機構定期存款單（含自動展期）效期應達三年六個月以

上。書面連帶保證書之保證期限應達三年六個月以上。 

所提供之金融機構書面連帶保證書及辦理質權設定之定期存款單，皆應

加註拋棄行使抵銷權及先訴抗辯權。 

6. 本原則 103 年 10 月 16 日修正前以現金或金融機構簽發之支票繳納之案

件得依前目規定轉換繳納方式，但以一次為限。 

7. 因作為住宅或其他違反都市計畫之使用時，該保證金予以沒入，並納入

都市發展局年度預算或預算外收入。 

三、相關後續執行方式如下： 

（一）九十五年一月五日前掛號之建造執照申請案件（含變更設計案），依第二

點（三）、（四）、（五）、（六）款規定辦理。 

（二）九十五年一月六日後至本原則修正實施日前掛號之建造執照申請案件，

依第二點（一）、（二）、（三）、（四）、（五）、（六）款規定辦理。已完成

都市設計或都市更新審議者，仍應依第二點（三）、（四）、（五）、（六）

款規定辦理。 

（三）本原則修正實施日後掛號之建造執照申請案件，依第二點各款規定辦理。

已完成都市設計或都市更新審議者，仍應依第二點（三）、（四）、（五）、

（六）、（七）款規定辦理，且以策略性產業或類似用途作為用途申請時，

至少有一半戶數以上室內面積需大於一百五十平方公尺。 

（四）本原則修正實施日後辦理變更設計之案件，依下列規定辦理： 

1. 原建造執照非屬策略性產業使用及類似集合住宅平面，擬辦理變更設計

為策略性產業使用或其他類似集合住宅平面之案件，仍依第二點各款規

定辦理。 

2. 原建造執照屬策略性產業或其他類似集合住宅平面使用之變更設計案件，

如欲調整設計平面者，除僅為第二點第（四）款之變更者，得僅就該款

檢討外，仍依第二點各款規定辦理。 

（五）使用執照核發時於附表內註記：「起造人應依原核定用途使用，並將建築

物用途詳細告知各承買戶，且應於公寓大廈管理規約草約中載明，應依

原核定用途使用，不得供作其他用途之使用，並應列入產權移轉交代，

轉載於公寓大廈管理規約中。」且起造人須另行切結：「如作為住宅或其

他違反都市計畫之使用，繳納之保證金同意主管機關沒入。」 

（六）於使用執照核發時於附表內註記：「本案承買戶應依原核定用途使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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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作為住宅或其他違反都市計畫之使用，買賣時應列入產權移轉交代，

不得隱瞞。如未交代致發生糾紛賣方應自負法律責任，並轉載於公寓大

廈管理規約中。」 

（七）如經查核發現有預留管線供日後違規使用之情形，得將監造人及承造人

依相關規定移送懲戒。 

（八）本市地政事務所配合於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以「一般註記事項」

於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記明。 

（九）使用執照核發或變更使用竣工勘驗後三年內，持續加強巡查及不定期檢

查，如發現未依原核定用途使用，將依法查處並沒收保證金。但三年內

均未作為住宅或其他違反都市計畫之使用，保證金無息退還。但能證明

確實作為策略性產業或類似用途之使用得隨時申請退還保證金。 

（十）已領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辦理變更使用執照、室內裝修許可或分戶時後

續執行方式如下： 

1. 依第二點規定辦理。 

2. 變更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許可之保證金於該案竣工勘驗前繳納；戶數變

更申請案於核准函發文前繳納。 

函令 3：101.08.24 府都建字第 10164232801 號令 

「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保證金返還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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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證
金
返
還
或
沒
入 

本
處
稽
查 

3 年屆滿返還機關依稽查紀錄執行返還或沒入保證金：
 
一、 依定期或不定期稽查紀錄及檢舉紀錄清查是否違規做住宅使

用，依違規紀錄簽報按戶沒入保證金。 
二、 未違規部分則按戶數簽報無息返還保證金。 

三、 發生疑義時，返還機關得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勘查認

定使用狀況。 

期
滿
無
違
規
紀
錄

屆滿 3 年確實無任何違規紀錄者，返還機關簽報無息返

還保證金。 
 

申
請
人
主
動
申
請 

3 年內申請人主動申請返還保證金： 
一、 書面審查資料：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資料申請返還。 

1. 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或公司登記資料。（擇 1） 
2. 戶籍謄本。（如無可免附） 
3. 非作住宅或違反都市計畫使用切結書。 
4.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竣工平面圖及照片。（如無可免附，

但現況須已正常使用中且用途確實非供住宅使用） 
5. 用電證明。 
6. 房屋稅籍資料。 

二、 返還機關得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認定使用狀況。 

三、 經查核符合規定者，返還機關簽報無息返還申請人保證金。

不符合規定部分，則按戶沒入保證金。 

 

需繳納保證金案件類別： 
1.新建造執照繳納保證金案 
2.變更使用執照繳納保證金案 
3.戶數變更繳納保證金案 

將
保
證
金
金
額
登
載
於
建
照
或
使
用
執
照
注
意
事
項
表
或
戶
數
變
更
核
准
函
中 

申請人繳納保證金入保管專戶： 
戶名：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保管款。 
帳號：16141033900007。 
繳納方式：1.以繳款書臨櫃繳納  2.以電匯繳納。 
注意事項：皆需將繳納憑證乙聯交由本處附卷留存。 

經專簽核可後之辦理方式： 
一、 返還：依申請人提供帳戶資料後由出納、會計單位辦理自保管專戶提轉返還。 
二、 沒入：由出納、會計單位依規定提轉納入都市發展局年度預算或預算外收入。 

備註：本處逐案建立 3 年內稽查動態資料（含室裝、公共安全申報、房屋稅籍及用電
情形等），以作為 3 年期滿後簽報返還或沒入保證金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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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臺北市工業區室內裝修檢討平面設計非屬類似集合住宅建築師綜理表  

 

AC-1

建

物

概

況 

申請人  使用執照號碼  

申請地址  

土地使用分區  建物規模 地上    層，地下   層 

原核准用途  裝修後用途  

檢討依據： 

(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

原則)    103.09.26 府都建字第 10363642100

號令 

檢討說明： 

符合該原則第二點各款之規定，且經竣工查驗足資

判認空間樣態非供住宅使用，除第七款外，得免要

求申請人繳納保證金。 

室內裝修管制規定 檢討內容 檢討結果 

一、單戶室內面積（含浴廁空間及茶水間）

須大於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但文化藝

術工作室另依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例之規定認定之。 

一、 

 

 

□免檢討 

□符合規定

 

二、機電設備空間須集中設置於公共空

間，並為公共使用且不得約定專用。

二、 □免檢討 

□符合規定

三、各戶僅能設置一處之浴廁空間。 

 

三、 

 

□免檢討 

□符合規定

四、各戶室內隔間面積以室內面積三分之

一為限（含茶水間及浴廁空間），扣除

隔間所餘面積應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

以上。 

四、 

 

 

□免檢討 

□符合規定

 

五、於其他相關事項加註：「申請人應依原

核定用途使用，所有權人並將建築物用

途詳細告知各承買戶，產權移轉時應列

入交代。現場如作核准用途以外之使

用，均視為違規使用，將依建築法相關

規定處理。 

五、 

①簡裝→已於 2B 表附記加註。 

②二階段→已於 E1-2 表格最後方 

 

□免檢討 

□符合規定

 

 

 

六、所有權人或申請人須切結，不得供住

宅使用之切結書。 

六、所有權人或申請人已依規定切結

（詳後面附件）。 

□免檢討 

□符合規定

七、如以策略性產業或類似用途作為申請

用途且每戶面積小於三百平方公尺應

依該原則規定繳納保證金。 

七、 

 

 

□免檢討 

□符合規定

 

1、繳納保證金按戶收取。 

 

 □免檢討 

□符合規定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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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 

2、繳納保證金之計算依建築基地當期公

告現值乘零點四五乘每戶樓地板面

積（單位：平方公尺)之金額。 

 

 

 

□免檢討 

□符合規定

 

3、單戶面積大於一百五十平方公尺者，

保證金可折半計算。 

 

 

□免檢討 

□符合規定

4、建造執照保證金於該建案領得使用執

照前繳納。 

 

 

□免檢討 

□符合規定

5、保證金繳納後由本市建築管理處存入

專戶存款。 

 

 

□免檢討 

□符合規定

6、因作為住宅或其他違反都市計畫之使

用時，該保證金予以沒入，並納入都

市發展局年度預算或預算外收入。 

 

 

 

□免檢討 

□符合規定

 

八、本案經主管機關專案簽報核可得免適

用前列第            項規定；併卷

檢附核可公文。 

八、 

 

□免檢討 

□符合規定

其他補充說明： 

以上法規檢討內容：經本人確認符合並簽證負責，如有虛偽不實或筆誤，願負相關法律責任。

設計建築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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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工業區室內裝修案件非供住宅使用 

切 結 書 
 

本案建築物室內裝修地址：本市     區      里        路     

號     樓之     建築物(領有    使字第     號使用執照)。 

申請人：                   原核准用途：            裝修後

用途：            。本案裝修後用途符合『臺北市政府處理工

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之規定，並依核准用途使用

及切結非供住宅使用。如有不實，本人願負一切責任。 

 
    此 致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立切結書人：○  ○  ○     （簽名或蓋章） 

(所有權人或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連絡地址：臺北市○○區○○○路○段○○○號○樓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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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室內裝修案件屬工業區且符合非供住宅使用態樣說明書 
 

＜壹＞、建築物室內裝修地址：本市     區      里        路     

號     樓建築物(領有    使字第     號使用執照)。 

＜貳＞申請人：                             。 

＜叁＞原核准用途：            。裝修後用途：            。 

本室內裝修案經本審查機構室內裝修委員會審認其平面格局及空

間機能，符合『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

原則』第二點第(一)至(六)款之規定，且經竣工查驗足資判認空

間態樣非供住宅使用者。本案得免要求申請人繳納保證金並擬准

其所請。 

 
 

 

 此致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聯絡電話：022377301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二段 51 號 13 樓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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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審查 

【臺北市工業區建築物申辦室內裝修原則】彙整表    中華民國 108 年 07 月 31 日 

法源依據：「臺北市政府處理工業區內平面設計類似集合住宅原則」 103.09.26 府都建字第 10363642100 號令 

 

檢討注意事項 

案件類型 
室內裝修需檢討符合項目 有關繳納保證金 

申請面積大於三百平方

公尺 

1.單戶室內面積（含浴廁空間及茶水間）須大於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但文

化藝術工作室另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之規定認定之。 
2.機電設備空間須集中設置於公共空間，並為公共使用且不得約定專用。 
3.各戶僅能設置一處之浴廁空間。 
4.各戶室內隔間面積以室內面積三分之一為限（含茶水間及浴廁空間），扣

除隔間所餘面積應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 
5.建築師簽證綜理表 AC-1。 

主管建築機關授權

審查機構認定 

非以策略性產業或類似用

途作為申請用途且每戶面

積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同上) 

必須計算繳納保證金

並由主管建築機關授

權審查機構認定 

以策略性產業或類似用

途作為申請用途且每戶

面積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同上) 

依第二點第七款規定必

須計算繳納保證金並由

主管建築機關核示 

其他特殊個案 

另案專簽經主管機關核准者於申請室內裝修審查時得免受上列檢討規定。 

專簽核可需檢附資料：1.原核准使用執照圖面 2.本次裝修後圖面 3.綜理表

(AC-1)4.建築師簽證說明書 5.所有權人或申請人切結書。 

※申請裝修圖審前先行於市府二樓掛號。 

由審查機構審認符合

規定，另案簽報主管機

關視個案情形准予免

繳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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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個使用單元與 H-1 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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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內政部營建署 函
地址：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聯絡人：朱福生

聯絡電話：0287712702#2702

電子郵件：fsju@cpami.gov.tw

傳真：0287712709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營署建管字第10800185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處函詢建築物涉及本部107年4月24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3969號令之使用類組歸屬「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

使用辦法」第2條所定H-1組時，走廊寬度檢討1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依奉交下貴處108年3月13日北市都建使字第1083176943號

函辦理。

二、按107年4月24日台內營字第1070803969號令建築法第5條與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規定之解釋：「一、

集合住宅、住宅任一住宅單位（戶）之任一樓層分間為六

個以上使用單元（不含客廳及餐廳）或設置十個以上床位

之居室者，其使用類組歸屬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

法第二條所定H-1組，並屬建築法第五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

建築物。……。」。另查本部 94年7月5日台內營字第

09400837584號函，說明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92條規定之走廊寬度，於住宅、集合住宅係指連接各

住宅單元與樓梯間或昇降機梯間之部分，不包括住宅或集

保存年限:
檔　　號:

1

建管處 1080411

*DDAA10831918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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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合住宅各居住單元內之走道。」，已有明釋在案。至於本

案所詢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檢查項目走廊（室

內通路）寬度認定，倘屬集合住宅、住宅應依上開函釋辦

理，本案請依個案事實，本於權責核處。

正本：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副本：本署建築管理組

94

45



 

 

 

 

四、有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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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承辦人：洪一安

電話：02-27208889/1999轉8390

傳真：02-27595772

電子信箱：bm1809@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12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22735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上下兩層同一產權之建築物，依本市建築物一定規模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規定增設非直通樓梯之室內

梯變更樓地板構造時，是否需提出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一

案，詳如說明，請查照並轉知貴會所屬會員。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4年5月19日台內營字第1040808216號函及本局

108年6月11日北市都建字第1083211714號函辦理。

二、按內政部104年5月19日台內營字第1040808216號函說明(略

以)：「……樓地板之構造屬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且其屬

建築法第8條所稱建築物之主要構造，應無是否位於專有部

分而有所區別。故本案公寓大廈內單一建號且屬單一專有

部分內之中間樓層樓地板構造，應屬第7條第3 款規定適用

範圍。至其修繕、管理、維護或拆除、重大修繕、改良

等，則需踐行條例第10 條及第11 條之規定。」。，已明

示在案。爰樓地板之修繕、管理、維護或拆除、重大修

繕、改良等，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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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三、故本市建築物增設非直通樓梯之室內梯變更樓地板構造

時，應依下列情形辦理：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發布後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無論

有無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者，均需依上開規定檢附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發布前即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且

未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者，由所有權人具結未違反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規定，則得免依上開規定辦理。

(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發布前即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但

已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者，視其規約內容辦理。

四、本案納入本局108年臺北市建築管理法規彙編第059號，目

錄第三組編號第019號；網路網址：www.dba.tcg.gov.

tw。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

技術人員學會

副本：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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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樓高超過 3.6M 規定 
 

 

 

 

 

 

 

 

 

 

 

 

 

 

 

50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承辦人：洪一安

電話：02-27208889/1999轉8390

傳真：02-27595772

電子信箱：bm1809@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0760889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涉及類似違建夾層案件審核作業程序(604442_1076088976

_1_ATTACH1.docx)

主旨：檢送修訂「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涉及類似違建夾層案件

審核作業程序」(以下簡稱本作業程序)之報備方式，自即

日起實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

說明：

一、依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案陳107年6月5日北市都建使字第1

0734268100號函檢送107年4月24日召開之「建築物室內裝

修定期業務研討會議」及本局107年3月15日北市都建字第

10734108900號檢送107年2月26日召開之「建築物室內裝

修抽查作業專案小組」會議紀錄辦理。

二、為避免本市建築物挑高空間於室內裝修過程中施作類似夾

層之違規態樣，本局前以106年5月23日北市都建字第1063

4096000號函規定，本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涉及挑空、挑高

、複層構造或室內空間樓層高度超過3.6公尺者，均應依本

作業程序檢附相關書圖文件，惟經實際執行後因報備核可

程序冗長且多數申請案件之建物用途均非當時管制主因，

爰修正上開作業程序報備方式。 5

51



18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三、爾後原核准用途屬學校、醫院、政府機關、百貨商場及演

藝廳等大型場所，排除本作業程序之適用。另適用本作業

程序之案件應於竣工查驗時檢討下列項目：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圖及竣工圖上加註檢討符合下列各

項目：

１、室內天花板上方至頂板之淨高度未超過140公分。(但

個案情形特殊，經主管建築機關同意施作備查者，得

不受限制)。

２、吊掛或附著天花板之構造，非以永久性建材施作。

３、未設有固定式樓梯通達天花板上方之空間。

４、室內天花板上方之空間範圍內，未裝設任何開關或插

座。

(二)如為封閉式天花板者，需於天花板平面圖上加設「維修

孔」，並檢附竣工照片，以備隨時查核。

(三)檢附天花板內部及外部之竣工照片。

四、本案納入本局107年臺北市建築管理法規彙編第042號，目

錄第三組編號第012號；網路網址：www.dba.tcg.gov.tw

。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臺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

技術人員學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 2018-07-13
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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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拆除含石綿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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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圖審檢附「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 E1-9」執行方式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108 年 10 月 07 日 

表格 

時間點 
E1-9 E1-5 E1-1 

領得建造

執照或裝

修日期為

96年1月

1日以後

之建築物 

免檢附 

 
 
 

抽查紀錄

第 5 項欄

位填寫 

「免檢討」 
 

拆除物有無

含石綿報告

書欄位 

「打斜線」

領得建造

執照或裝

修日期為

95 年 12

月 31 日

以前或未

領有建造

執照之建

築物 

需檢附（免檢附照片，填寫方式如下） 

抽查紀錄

第 5 項欄

位填寫

「符 合」 

 

拆除物有

無含石綿

報告書欄

位填寫

「符 合」

※無列舉之項目者： 

於拆除工程施工範圍有無本項目材料勾選

■無；(以下均免再檢討)。 

※有列舉之項目者： 

於拆除工程施工範圍有無本項目材料勾選

■有；(以下再繼續檢討)。 

例：拆除材料有無含石綿成份： 

■有；計算數量、重量、位置及範圍描述。

■無；則應再檢附合格之石綿檢測單位出具

之「不含石綿成份」檢驗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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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 E1－9  
案件編號 

【地址】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姓名】  

【登記證字號】內營室技字第              號【簽章】 

【登記證有效期限】    年    月    日止 
 共  頁，第  頁 

各項目之位置、數量及範圍標示 

波

形

石

綿

瓦 

 拆除工程施工範圍有無本項目材料 

□無 

□有 

拆除材料有無含石綿成分 

□有，數量：            m2           kg 

位置及範圍描述： 

 

 

□無 

不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附件編號： 

 

 

 

屋

面

覆

蓋

油

毛

氈 

 拆除工程施工範圍有無本項目材料 

□無 

□有 

拆除材料有無含石綿成分 

□有，數量：            m2           kg 

位置及範圍描述： 

 

 

□無 

不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附件編號： 

 

 

波

形

石

綿

浪

板 

 拆除工程施工範圍有無本項目材料 

□無 

□有 

拆除材料有無含石綿成分 

□有，數量：            m2           kg 

位置及範圍描述： 

 

 

□無 

不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附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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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綿

水

泥

煙

囪 

 拆除工程施工範圍有無本項目材料 
□無 
□有 
拆除材料有無含石綿成分 
□有，數量：            m2           kg 
位置及範圍描述： 
 
 
□無 

不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附件編號： 

 

 

 

石

膏

板

或

氧

化

鎂

板 

 拆除工程施工範圍有無本項目材料 
□無 
□有 
拆除材料有無含石綿成分 
□有，數量：            m2           kg 
位置及範圍描述： 
 
 
□無 

不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附件編號： 

 

 
 

梁

柱

噴

塗

式

防

火

披

覆

材 

 拆除工程施工範圍有無本項目材料 
□無 
□有 
拆除材料有無含石綿成分 
□有，數量：            m2           kg 
位置及範圍描述： 
 
 
□無 

不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附件編號： 

 

 
 

石

綿

地

磚 

 拆除工程施工範圍有無本項目材料 
□無 
□有 
拆除材料有無含石綿成分 
□有，數量：            m2           kg 
位置及範圍描述： 
 
 
□無 

不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附件編號： 

 

 

備註：1. 本報告書適用於建造執照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建、裝修或未

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辦理室內裝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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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報告書所定有含石棉成分，為含石棉物質重量百分之一以上；所定不含石綿成分檢驗

證明文件，應由石綿檢測單位出具，且採樣地址應與建築物室內裝修地址相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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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關遮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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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承辦人：吳穹霑

電話：02-27208889/1999轉8517

傳真：02-27595769

電子信箱：bm1866@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08014853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6824636_1080148536_1_ATTACH1.pdf)

主旨：有關昇降機間與昇降機道併同區劃及管道間維修門遮煙性

能疑義1案，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

說明：

一、依內政部營建署108年9月1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80816001

號函辦理。

二、本案納入本局108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79號，目

錄第一組編號第049號。

三、網路網址：www.dba.tcg.gov.tw。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

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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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內政部 函
地址：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

號(營建署)

聯絡人：孫立言

聯絡電話：(02)87712345#2693

電子郵件：gogo@cpami.gov.tw

傳真：(02)87712709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19日

發文字號：內授營建管字第10808160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1081193170_1080816001_108D2030935-01.pdf)

主旨：有關昇降機間與昇降機道併同區劃及管道間維修門遮煙性

能疑義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御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08年8月12日（108）御盟字第

01080812號函辦理。

二、按「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梯間、安全梯

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

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

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管

道間之維修門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

能。」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第1項所

明定，該條文尚無管道間與昇降機間得併同區劃之規定。

三、另按同編第107條第1款規定緊急用昇降機之「機間……應

設置排煙設備」，緊急昇降機機間之排煙設備管道間為該

機間之一部分。是管道間維修門開向緊急昇降機機間或本

部104年8月2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40812566號函（如附

檔　　號:
保存年限:

7

臺北市政府 1080919

*AAAA10801485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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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件）說明三所示有昇降機道出入口開向緊急昇降機之機間

（如附件附圖A及圖B之緊急昇降機排煙室），如該管道間

內僅設置緊急昇降機機間之排煙設備，其維修門得免具第

79條之2第1項規定之防火或遮煙性能；如該管道間內除緊

急昇降機機間之排煙設備外尚有其他設備管線，其維修門

仍應具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之防火遮煙性能。

正本：６直轄市政府、臺灣省14縣(市)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科技部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

定區管理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

區籌備處、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台江國

家公園管理處

副本：御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本

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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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圖 A 

 

 

 

 

 

 

 

 

 

 

 

 

 

 

 

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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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內政部　函

地址：10556臺北市八德路2段342號（營建

署）

聯絡人：孫立言

聯絡電話：(02)87712345轉2693

電子郵件：gogo@cpami.gov.tw

傳真：02-87712709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5日

發文字號：台內營字第106080570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防火構造建

築物垂直區劃內裝修材料疑義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6年3月20日

北市都授建字第10634106300號函及曹昌歲建築師事務所1

06年4月7日曹北建字第106040701號函辦理。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防

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梯間、安全梯之樓梯

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

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

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昇降機道裝設

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並應具有一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旨在確保垂直區劃之防

火性能，又同條第3項並明定「挑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不受第一項之限制：一、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

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其室內牆面與天花板以耐

8

都市發展局 1060505

*BCAA10633999900*66



39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燃一級材料裝修者。……」是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

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之室內牆面與天花板，需以

耐燃一級材料裝修，始得不受第79條之2第1項防火區劃之

限制，應與同編第88條消防安全設備與耐燃材料之替換不

同；即該部分室內牆面與天花板裝修材料非屬耐燃一級材

料，挑空部分應依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區劃。

三、至上開第79條之2第1項僅限制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及

管道間之維修門應具有遮煙性能，如非以昇降機道裝設之

防火設備或管道間之維修門為第79條之2第1項區劃挑空部

分之構件者，免具遮煙性能。

正本：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曹昌歲建築師事務所

副本：6直轄市政府（臺北市政府除外）、臺灣省14縣（市）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

縣政府、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經濟

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科技部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

物技術園區籌備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雪霸國家公園

管理處、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本部營建署（資訊室）（請刊登網站）、建築管理組 2017-05-05
15: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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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空調防火閘門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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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防火閘門認證規定： 

內政部 1041102 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15136 號 

主旨：為因應經濟部公告空調系統防火閘門耐火試驗法，建築物運用防火閘門須

檢附文件及相關措施 1 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經濟部 104 年 9 月 9 日經授標字第 10420050620 號公告辦理。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總則編第 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建

築材料、設備與工程之查驗及試驗結果，應達本規則要求；如引用新穎之建築技

術、新工法或建築設備，適用本規則確有困難者，或尚無本規則及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適用之特殊或國外進口材料及設備者，應檢具申請書、試驗報告書及性能規

格評定書，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認可後，始得運用於建築物。」及「前項之

試驗報告書及性能規格評定書，應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機關（構）、學校或

團體辦理。」又經濟部業於 104 年 9 月 9 日公告空調系統防火閘門耐火試驗法，

爰建築物使用防火閘門者，應依國家標準試驗法試驗，並經評定後取得本部認可

通知書始得使用於建築物。至其實施日期，為考量本部辦理指定試驗機構及辦理

試驗所需之配合措施及時程，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有關貴協會函詢台灣電力公司相關輸配電設備建築物設置防火閘門疑義 1 案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2017-05-05 

內政部 106.5.5 內授營建管字第 1060806701 號函說明： 

一、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協會 106 年 4 月 20 日消師士協順字第 1060420 號函。 

二、按「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樓地板之風管，應在貫穿部位任一側之風管內裝設

防火閘門或閘板，其與貫穿部位合成之構造，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樓地板之電力管線、通訊管線及給排水管線或管線匣，與貫

穿部位合成之構造，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85 條業已明文。 

三、又按本部 104 年 11 月 2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15136 號函釋：「...又經濟

部業於 104 年 9 月 9 日公告空調系統防火閘門耐火試驗法，爰建築物使用防火閘

門者，應依國家標準試驗法試驗，並經評定後取得本部認可通知書始得使用於建

築物。至其實施日期，為考量本部辦理指定試驗機構及辦理試驗所需之配合措施

及時程，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所詢配電設備建築物其通風系統貫穿防火

區劃處，請依上開規定及函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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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兩階表格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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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 版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書               E1–2 
案件序號： □ 變更使用  □ 未變更使用 

 
依據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公供眾使用建
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本工程遵章檢同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及有關證件，請准予辦理建築物室內裝修查核圖說 
此致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審查機構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建築物使用執照號碼】  使字第    號 

【１.申請人】 

【姓名或法人名稱】                                              【簽章】 

【法定負責人】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話】        

【２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姓名或法人名稱】                                               

   【法定負責人】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話】         

【３.室內裝修設計】 

   【建築師事務所或室內裝修名稱】 

   【公司地址】 

   【開業證書或登記字號】         【有效期限】               【電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姓名】                                                          【簽章】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電話】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姓名】                                                          【簽章】 

   【登記證字號】            【有效期限】                【電話】 

【４.裝修概要及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 

  【裝修概要】 

      【裝修地址】 

   【原建築物用途】                

   【變更後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 

    【裝修樓層】                                   【裝修位置】 

   【原有樓地板面積】                   m2       【申請樓地板面積】                   m2 

【收件】 

    【掛號字號】                 字第                 號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審查】 

  【通知修改日期】     年    月   日 

  【合格證明字號】 年     月      日  字第              號 【審核人員簽章】        

  【核發日期】    年    月    日 

  【領收日期】   年    月    日                           【領收人簽章】         

【歷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字號】 

  第  次：    年   月   日  字號        號 

  第  次：    年   月   日  字號        號 

  第  次：    年   月   日  字號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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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01.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填入使照、與本案有關之歷次變使及室裝合格證號碼] 
裝修地址（樓層） 裝修位置 使照當層面積（㎡）申請面積（㎡） 原用途 裝修(變更)後用途

      
      
      
      

總計      

02.首次掛號日期  年  月  日。（□變更使用□未變更使用） 
03.申請人領得室內裝修許可文件後，應於6個月內施工完竣並申請竣工查驗，逾期未申請者，許可文件失其效力。
04.本案建築物總樓層數為地上   層、地下   層。 
05.本案綠建材使用率≧45％，由□     建築師□     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於圖面檢討署名負責。 
06.本案分間牆之變更涉及公共安全部分，由     建築師於圖面檢討簽證負責。 
□、本案建築物原用途為     ，變更後用途或室內裝修用途     （係屬審查依據）如下： 

□與使用執照（變更使用執照）、立案證書或 98 年 4月 13 日前核發之營利事業登記證所載用途相符。
□與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不符，但符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容許項目及下列之一規定： 

□ 1.本案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立，免辦變更使用執照之場所。（須檢附經核准備查之建築圖說
副本）；籌設許可文號：                   。 

□ 2.本案係屬建築法第 73 條第 2項規定免辦變更使用執照，且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得逕為變
更使用之場所。 

□ 裝修後之建築物實際用途與原核准不符，當視個案實際需要另案辦理變更使用執照或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設立許可。 

□、本案係領得使用執照尚未完成建築物產權登記之案件，未檢附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由使用執照登載之起
造人出具切結書或檢附起造人使用權同意書辦理；於竣工前檢附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及同意書（或起造人
切結書）。 

□、本案係特種建築物（或合法房屋、83.12.31 以前無建築執照及無產權登記之公有建築物）以簽證現況圖替
代使用執照竣工圖之案件，由     建築師簽證負責。 

□、本案涉及違章建築： 
違建部分非屬審查範圍，其面積不得併入室內裝修面積計算；另為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違建部分之裝修
材料申請人仍應就使用用途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辦理。 
□ 本案             違建部分涉屬下列情形，依工務局 85.03.15 北市工建字第 102785 號及 87.09.18

北市工建字第 8731720800 號函之規定辦理： 
□ 1.屬（屋頂平臺、避難層出入口、直通樓梯）影響公共安全避難逃生基本需求者，於申請竣工查驗

時檢附照片，併案轉呈主管機關續處。 
□ 2.屬夾層違建者，後續於申請竣工查驗時檢附違建照片，併案轉呈主管機關續處。 
□ 3.屬暫免併案拆除之違建，於圖審階段檢附施工前違建位置圖說及相片；並後續於申請竣工查驗時

檢附違建位置圖說及相片、         建築師結構安全證明（涉陽臺外牆變更者）附卷，另依臺
北市違章建築處理規則續處 

□ 本案為 95 年 1 月 1日後領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陽台加設窗戶未經申請擅自增建，後續於申請竣
工查驗時檢附違建位置圖說及相片，移送違建查報隊依法查報拆除。(不適用 104 年 9 月 1日後領得
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 本案為 104 年 9 月 1日後領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其          違建部分，後續應於申請竣工審查前
自行拆除。 

□ 上開欄項應於圖審階段檢附之文件圖說資料，已於申請戶數變更、立案許可或變更使用執照時檢附，
並經核備有案。 

□、本案涉及「臺北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管理辦法」之變更： 
1. 本案涉及戶數變更，檢附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年  月  日北市都建字第           號核准函及

圖說附卷。 
2. 變更項目如下，由         建築師簽證負責： 
□ 用途變更為：                。 
□ 主要構造：                  之變更（由         土木、結構專業工業技師簽證負責） 
□ 防火區劃 □ 防火避難設施 □ 停車空間 □ 分戶牆 □ 外牆 □ 防空避難設備 □ 昇降設備 □ 

共同壁  
□ 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 其他：                   之變更 
辦理程序： 
□ 屬一階段辦理，於竣工時檢附相關圖說文件併案申請查驗。 
□ 屬二階段辦理，檢附相關圖說文件併案審查，並於竣工時檢附相關圖說文件申請查驗。 
□ 上開欄項之文件資料，已於申請戶數變更、立案許可時檢附，並經核備有案；檢附備查函及圖說附卷。

□、本案涉及外牆部分變更未符原核准，非屬本次室內裝修範圍，已委由         建築師簽證涉屬下列情形
之一： 
□ 非屬公寓大廈外牆變更，檢具建築物所有權人切結書及現況照片。 
□ 屬公寓大廈外牆變更，檢具現況照片並檢附或切結下列文件之一，併同圖審階段辦理： 

□ 1.檢附符合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1 條規定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取得具有同等效力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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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檢附建築物所有權人簽署之「建築物外牆變更切結書」，具結未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8條之規定。
□ 本案裝修用途屬「臺北市特定場所涉及違章建築案件處理作業程序」明文之特定場所，應以固定式實

體區隔（如磚、石、玻璃等不燃材料或具有 1小時防火時效構造之牆體）合法與既存違建部分。 
□、本案涉及公寓大廈共用部分更動： 

□ 共用部分               之更動，檢附符合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1 條規定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或取得具有同等效力之文件附卷併案辦理。 

□ 共用部分               之更動，非屬本次室內裝修範圍，以合於下列方式之一辦理： 
□ 1.本案係 84.06.28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布施行前即已變更為現況（與原核准圖說不符部分，已於室

內裝修平面簡圖以斜線標繪），於圖審階段檢附裝修前現況照片及建築物所有權人切結書。 
□ 2.本案係 84.06.28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布施行後變更為現況（與原核准圖說不符部分，已於室內

裝修平面簡圖以斜線標繪，並加註：「斜線部分為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室內裝修竣工現況（含防
火門窗）經檢討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且卷附所有權人申請人切結書，爾後該公寓大廈利
害關係人如有異議，願無條件依使用執照核准圖說恢復原狀。」），於圖審階段檢附裝修前現況照
片及由建築物所有權人具結未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11 條之規定。 

□ 上開欄項之文件資料，已於申請戶數變更、立案許可時檢附，並經核備有案。 
□ 其他：                                                                                  

□、本案涉及挑空、挑高、複層構造或室內空間樓層高度超過 3.6m，其原核准用途非屬學校、醫院、百貨商
場及演藝廳等大型場所或公有建築物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1. 圖審階段檢討符合下列各款規定，並檢附室內現況照片： 
(1)檢附剖面圖，註明天花板材質構造、室內空間高度尺寸、室內天花板上方至頂板之淨高度未超過

1.4m(如超過時，於竣工查驗前檢附主管建築機關同意備查函)。 
(2)吊掛或附著天花板之構造，非以永久性建材施作。 
(3)未設有固定式樓梯通達天花板上方之空間。 
(4)室內天花板上方之空間範圍內，未裝設任何開關或插座。 
(5)如為封閉式天花板者（如暗架等非透空者），須於天花板平面圖上加設「檢修孔」。 

2. 申請竣工查驗時，檢附剖面圖，註明天花板材質構造、室內空間高度尺寸，並檢附天花板上方竣工態
樣照片。 

□、本案建築物屬都市設計審議要求之策略性產業或一般事務所使用之平面，各樓層廁所、機電設備空間及茶
水間應集中設置。 

□、本案屬都市發展局 108 年 05 月 31 日北市都建字第 1083202259 號函列管本市大彎北段不得做住宅使用地
區之建築物，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1 其專有部分未新增設置廁所及茶水間。 
2.檢附非課徵住宅稅率證明文件。 

□、本案新增（變更）防火門 f(60A)  樘、f(60B)  樘、f(30A)  樘、f(30B)  樘、…合計  樘；竣工查驗時應
檢附出廠證明書、商品驗證登錄證書、驗證標識及型式試驗報告書或同型式判定報告書。 

□、本案當戶局部申請裝修，未列入申請審查範圍之面積為     ㎡，已於圖審階段檢討非申請範圍公共安全
無虞，並由所有權人自行負責；若有公共安全疑慮者，另依檢視會要求由所有權人出具切結書負責。 

□、本案既有裝修材料       面積       ㎡，未檢附防火性能證明文件，圖審階段由         建築師簽證
符合技術規則規定，並於圖面標繪加註。 

□、本案室內裝修涉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二章無障礙通路 205 出入口規定，圖審階段檢附專業
人員簽證說明書併案審查；申請竣工查驗時檢附出入口順平照片。 

□、本案有關消防設備及其他管線變更如下（未涉及變更部分由□     建築師□     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
人員署名負責）： 
□ 涉及消防設備變更，於竣工查驗時檢附消防主管機關審核合格之文件。 
□ 涉及用電設備變更，於竣工查驗時檢附臺灣電力公司屋內線路檢驗合格證明文件。 
□ 涉及天然氣管線變更，於竣工查驗時檢附供氣之天然氣公司檢驗合格證明文件。 
□ 涉及自來水管線變更，於竣工查驗時檢附檢驗合格證明文件。 

□、本案屬建造執照日期為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31 日以前興建、裝修或未領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或經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具疑似石棉成分之材料者，已於圖審階段檢具「拆除物有無含石棉報告書 E1-9」。 

□、本案涉及工業區保證金應注意事項： 
□本案係涉「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經個案提報本查驗機構室內裝修委

員會審認其平面格局及空間機能，符合該原則第 2 點第 1 款至第 6 款之規定得免繳保證金。 
□本案係涉「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不符合該原則第 2 點第 1 款至第 6

款之規定，經________開業建築師核算應繳納保證金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併案轉呈主管機關裁處。
□、本案屬主管機關公告列管之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築物，惟檢附都市更新處報備「同意參與都市更新、重建或

拆除」之相關文件佐證，得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本案原核准涉及□防火避難綜合檢討□防火避難性能設計： 

□1.認可通知書：內政部  年  月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號。 
評定書：（Ex：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TABC 防火避難/99ES001C-2」）。 

□2.本次裝修新增之居室或非居室採機械排煙者，得免設置有效通風開口；須於竣工時檢附經消防主管
機關審查核可之書圖文件供審查人員核對。 

□、其他：（申請人或查驗人認為應交待事項） 

備註：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審核圖說，合格者，經查驗人員簽章後，申請人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二十條規定應於

規定期限內施工完竣後申請竣工查驗，逾期未申請者，許可文件失去效力。 

79



108.07 版 

委  託  書 

 
 設計                                      
茲委託室內裝修     業： 
 施工                                      
 
 設計                                         

專業      技術人員： 
 施工                                         
 
全權代表本人辦理臺北市    區                           

（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建號等    筆）建築

物室內裝修工程請領室內裝修（查核圖說許可函、竣工查驗合格

證明）一切手續事宜，特立委託書如上。 

 

 

 

委託人： （簽章）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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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  E1-7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受理室內裝修

竣工查驗之申請，應於七日內指派查驗人員至現場檢查。經查核與驗章圖說相符者，檢查表經查驗人員簽證後，

應於五日內核發合格證明，對於不合格者，應通知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修改，逾期未修改者，

審查機構應報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明處理。 

本工程遵章檢同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及有關證件，請准予辦理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 

此致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審查機構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１.申請人】 

【姓名或法人名稱】                                                    【簽章】 

【法定負責人】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話】        

【２.室內裝修設計】 

【建築師事務所或室內裝修名稱】 

【公司地址】 

【開業證書或登記證字號】        【有效期限】          

【統一編號】                            【電話】 

【負責人】                                                         

【姓名】                                                         【簽章】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電話】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姓名】                                                         【簽章】 

【登記證字號】                【有效期限】          【電話】 

【３.室內裝修施工】 

【營造廠商或室內裝修業名稱】 

【公司地址】                

【登記證字號】             【有效期限】         

【統一編號】                            【電話】 

【負責人】                                                           

【姓名】                                                          【簽章】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電話】              

【專業施工人員】 

【姓名】                                         【簽章】 

【登記證字號】            【有效期限】               【電話】        

【４.建築概要】 

【裝修地址】 

【５.裝修概要及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 

     【裝修概要】 

【裝修地址】 

【原建築物用途】 

【變更後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 

【裝修樓層】                                   【裝修位置】 

【原有樓地板面積】               m2          【申請樓地板面積】                   m2 

【收件】 

【掛號字號】     字第            號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審查】 

【通知修改日期】      年  月  日 

【合格證明字號】 年 月 日 字第   號【查驗人員簽章】      

【核發日期】        年  月  日 

【領收日期】        年  月  日【領收人簽章】       

【歷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字號】 

  第  次：    年   月   日  字號        號 

  第  次：    年   月   日  字號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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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01.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填入使照、與本案有關之歷次變使及室裝合格證號碼] 

裝修地址（樓層） 裝修位置 使照當層面積（㎡）申請面積（㎡） 原用途 裝修(變更)後用途

      
      
      
      

總計      

02.首次掛號日期  年  月  日。（□變更使用□未變更使用） 
03.本案現場施工隱蔽且不能目視部分，由申請人、室內裝修施工業及室內裝修專業施工技術人員負責。 
04.本案建築物總樓層數為地上   層、地下   層。 
05.本案綠建材使用率≧45％，由□     建築師□     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於圖面檢討署名負責。 
06.本案分間牆之變更涉及公共安全部分，由     建築師於圖面檢討簽證負責。 
□、本案建築物原用途為     ，變更後用途或室內裝修用途     （係屬審查依據）如下： 

□與使用執照（變更使用執照）、立案證書或 98 年 4月 13 日前核發之營利事業登記證所載用途相符。
□與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不符，但符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容許項目及下列之一規定： 

□ 1.本案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立，免辦變更使用執照之場所。（須檢附經核准備查之建築圖說
副本）；籌設許可文號：                   。 

□ 2.本案係屬建築法第 73 條第 2項規定免辦變更使用執照，且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得逕為變
更使用之場所。 

□ 裝修後之建築物實際用途與原核准不符，當視個案實際需要另案辦理變更使用執照或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設立許可。 

□、本案係領得使用執照尚未完成建築物產權登記之案件，未檢附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由使用執照登載之起
造人出具切結書或檢附起造人使用權同意書辦理；於竣工前檢附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及同意書（或起造人
切結書）。 

□、本案係特種建築物（或合法房屋、83.12.31 以前無建築執照及無產權登記之公有建築物）以簽證現況圖
替代使用執照竣工圖之案件，由     建築師簽證負責。 

□、本案涉及違章建築： 
違建部分非屬審查範圍，其面積不得併入室內裝修面積計算；另為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違建部分之裝修
材料申請人仍應就使用用途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辦理。 
□ 本案             違建部分涉屬下列情形，依工務局 85.03.15 北市工建字第 102785 號及 87.09.18

北市工建字第 8731720800 號函之規定辦理： 
□ 1.屬（屋頂平臺、避難層出入口、直通樓梯）影響公共安全避難逃生基本需求者，於申請竣工查

驗時檢附照片，併案轉呈主管機關續處。 
□ 2.屬夾層違建者，後續於申請竣工查驗時檢附違建照片，併案轉呈主管機關續處。 
□ 3.屬暫免併案拆除之違建，於圖審階段檢附施工前違建位置圖說及相片；並後續於申請竣工查驗

時檢附違建位置圖說及相片、         建築師結構安全證明（涉陽臺外牆變更者）附卷，另依
臺北市違章建築處理規則續處 

□ 本案為 95 年 1 月 1日後領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陽台加設窗戶未經申請擅自增建，後續於申請竣
工查驗時檢附違建位置圖說及相片，移送違建查報隊依法查報拆除。(不適用 104 年 9 月 1日後領得
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 本案為 104 年 9 月 1日後領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其          違建部分已自行拆除。 
□ 上開欄項應於圖審階段檢附之文件圖說資料，已於申請戶數變更、立案許可或變更使用執照時檢附，

並經核備有案。 
□、本案涉及「臺北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管理辦法」之變更： 

1. 本案涉及戶數變更，檢附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年  月  日北市都建字第           號核准函及
圖說附卷。 

2. 變更項目如下，由         建築師簽證負責： 
□ 用途變更為：                。 
□ 主要構造：                  之變更（由         土木、結構專業工業技師簽證負責） 
□ 防火區劃 □ 防火避難設施 □ 停車空間 □ 分戶牆 □ 外牆 □ 防空避難設備 □ 昇降設備 □

共同壁  
□ 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 其他：                   之變更 
辦理程序： 
□ 屬一階段辦理，於竣工時檢附相關圖說文件併案申請查驗。 
□ 屬二階段辦理，檢附相關圖說文件併案審查，並於竣工時檢附相關圖說文件申請查驗。 
□ 上開欄項之文件資料，已於申請戶數變更、立案許可時檢附，並經核備有案；檢附備查函及圖說附卷。

□、本案涉及外牆部分變更未符原核准，非屬本次室內裝修範圍，已委由         建築師簽證涉屬下列情形
之一： 
□ 非屬公寓大廈外牆變更，檢具建築物所有權人切結書及現況照片。 
□ 屬公寓大廈外牆變更，檢具現況照片並檢附或切結下列文件之一，併同圖審階段辦理： 

□ 1.檢附符合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1 條規定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取得具有同等效力之文件。
□ 2.檢附建築物所有權人簽署之「建築物外牆變更切結書」，具結未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8條之規定。

□ 本案裝修用途屬「臺北市特定場所涉及違章建築案件處理作業程序」明文之特定場所，應以固定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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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區隔（如磚、石、玻璃等不燃材料或具有 1小時防火時效構造之牆體）合法與既存違建部分。 
□、本案涉及公寓大廈共用部分更動： 

□ 共用部分               之更動，檢附符合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1 條規定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或取得具有同等效力之文件附卷併案辦理。 

□ 共用部分               之更動，非屬本次室內裝修範圍，以合於下列方式之一辦理： 
□ 1.本案係 84.06.28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布施行前即已變更為現況（與原核准圖說不符部分，已於

室內裝修平面簡圖以斜線標繪），於圖審階段檢附裝修前現況照片及建築物所有權人切結書。 
□ 2.本案係 84.06.28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布施行後變更為現況（與原核准圖說不符部分，已於室內

裝修平面簡圖以斜線標繪，並加註：「斜線部分為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室內裝修竣工現況（含防
火門窗）經檢討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且卷附所有權人申請人切結書，爾後該公寓大廈利
害關係人如有異議，願無條件依使用執照核准圖說恢復原狀。」），於圖審階段檢附裝修前現況照
片及由建築物所有權人具結未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11 條之規定。 

□ 上開欄項之文件資料，已於申請戶數變更、立案許可時檢附，並經核備有案。 
□ 其他：                                                                                  

□、本案涉及挑空、挑高、複層構造或室內空間樓層高度超過 3.6m，其原核准用途非屬學校、醫院、百貨商
場及演藝廳等大型場所或公有建築物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1. 圖審階段檢討符合下列各款規定，並檢附室內現況照片： 
(1)檢附剖面圖，註明天花板材質構造、室內空間高度尺寸、室內天花板上方至頂板之淨高度未超過

1.4m(如超過時，於竣工查驗前檢附主管建築機關同意備查函)。 
(2)吊掛或附著天花板之構造，非以永久性建材施作。 
(3)未設有固定式樓梯通達天花板上方之空間。 
(4)室內天花板上方之空間範圍內，未裝設任何開關或插座。 
(5)如為封閉式天花板者（如暗架等非透空者），須於天花板平面圖上加設「檢修孔」。 

2. 申請竣工查驗時，檢附剖面圖，註明天花板材質構造、室內空間高度尺寸，並檢附天花板上方竣工態
樣照片。 

□、本案建築物屬都市設計審議要求之策略性產業或一般事務所使用之平面，各樓層廁所、機電設備空間及茶
水間應集中設置。 

□、本案屬都市發展局 108 年 05 月 31 日北市都建字第 1083202259 號函列管本市大彎北段不得做住宅使用地
區之建築物，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1 其專有部分未新增設置廁所及茶水間。 
2.檢附非課徵住宅稅率證明文件。 

□、本案新增（變更）防火門 f(60A)  樘、f(60B)  樘、f(30A)  樘、f(30B)  樘、…合計  樘；竣工查驗時應
檢附出廠證明書、商品驗證登錄證書、驗證標識及型式試驗報告書或同型式判定報告書。 

□、本案當戶局部申請裝修，未列入申請審查範圍之面積為     ㎡，已於圖審階段檢討非申請範圍公共安全
無虞，並由所有權人自行負責；若有公共安全疑慮者，另依檢視會要求由所有權人出具切結書負責。 

□、本案既有裝修材料       面積       ㎡，未檢附防火性能證明文件，圖審階段由         建築師簽證
符合技術規則規定，並於圖面標繪加註。 

□、本案室內裝修涉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二章無障礙通路 205 出入口規定，圖審階段檢附專業
人員簽證說明書併案審查；申請竣工查驗時檢附出入口順平照片。 

□、本案有關消防設備及其他管線變更如下（未涉及變更部分由□     建築師□     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
人員及     室內裝修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署名負責）： 
□ 涉及消防設備變更，於竣工查驗時檢附消防主管機關審核合格之文件。 
□ 涉及用電設備變更，於竣工查驗時檢附臺灣電力公司屋內線路檢驗合格證明文件。 
□ 涉及天然氣管線變更，於竣工查驗時檢附供氣之天然氣公司檢驗合格證明文件。 
□ 涉及自來水管線變更，於竣工查驗時檢附檢驗合格證明文件。 

□、本案屬建造執照日期為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31 日以前興建、裝修或未領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或經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具疑似石棉成分之材料者，已於圖審階段檢具「拆除物有無含石棉報告書 E1-9」。 

□、本案涉及工業區保證金應注意事項： 
□本案係涉「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經個案提報本查驗機構室內裝修委

員會審認其平面格局及空間機能，符合該原則第 2 點第 1 款至第 6 款之規定得免繳保證金。 
□本案係涉「臺北市政府處理工業區內平面設計類似集合住宅原則」，不符合該原則第 2 點第 1 款至第 6

款之規定，經________開業建築師核算應繳納保證金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併案轉呈主管機關裁處。
□、本案屬主管機關公告列管之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築物，惟檢附都市更新處報備「同意參與都市更新、重建或

拆除」之相關文件佐證，得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本案原核准涉及□防火避難綜合檢討□防火避難性能設計： 

□1.認可通知書：內政部  年  月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號。 
評定書：（Ex：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TABC 防火避難/99ES001C-2」）。 

□2.本次裝修新增之居室或非居室採機械排煙者，得免設置有效通風開口；須於竣工時檢附經消防主管
機關審查核可之書圖文件供審查人員核對。 

□、（PS：E1-2「其他備註」依序插入接續於後） 
□、修改竣工圖事項: 
□、其他： （申請人或審查人認為應交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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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修申請案變更設計業(施工業)申請書 

 

本公司(本人)        代表人：     ，於本市○

○區○○路○段○○號○○樓，領有 貴公會室內裝修審查案件號碼 

(○○○○號)。茲同意原設計業(施工業)： 

     負責人：     ，變更設計業(施工業)為： 

     負責人：     ，概括承擔設計業(施工業)責任並

切結自行協商或循司法途徑解決與本案原設計業(施工業)之間所發生之

糾紛，與 貴公會無涉，恐口說無憑，特立此切結書為憑。 

此致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申請人)申 請 人：                      (簽名或蓋章)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電    話： 

              營業地址： 

變更後的設計業(施工業) 申 請 人：                       (簽名或蓋章)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電    話： 

營業地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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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修正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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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7 日 

台內營字第 1080809064 號 

修正「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徐國勇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十一 條  室內裝修業登記證有效期限為五年，逾期未換發登記證者，不得執行室內裝修業

務。但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七日修正施行前已核發之登記證，其有效期

限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室內裝修業申請換發登記證，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原登記證正本。 
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四、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 

   室內裝修業逾期未換發登記證者，得依前項規定申請換發。 
   已領得室內裝修業登記證且未於公司或商業登記名稱標示室內裝修字樣者，應於

換證前完成辦理變更公司或商業登記名稱，於其名稱標示室內裝修字樣。但其公司或

商業登記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日前完成者，換證時得免於其名稱標示室內裝修

字樣。 
第 十六 條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建築師證書者。 
二、 領有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以上技術士證，並於申請日前五年內參加內政部主

辦或委託專業機構、團體辦理之建築物室內設計訓練達二十一小時以上領有

講習結業證書者。 
第 十七 條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建築師、土木、結構工程技師證書者。 
二、 領有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建築工程管理、裝潢木工或家具木工乙級以

上技術士證，並於申請日前五年內參加內政部主辦或委託專業機構、團體辦

理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訓練達二十一小時以上領有講習結業證書者。

其為領得裝潢木工或家具木工技術士證者，應分別增加四十小時及六十小時

以上，有關混凝土、金屬工程、疊砌、粉刷、防水隔熱、面材舖貼、玻璃與

壓克力按裝、油漆塗裝、水電工程及工程管理等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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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  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有效期限為五年，逾期未換發登記證者，不得從事室內裝修

設計或施工業務。但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七日修正施行前已核發之登記

證，其有效期限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專業技術人員申請換發登記證，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原登記證影本。 
三、 申請日前五年內參加內政部主辦或委託專業機構、團體辦理之回訓訓練達十

六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文件。但符合第十六條第一款或第十七條第一款資格

者，免附。 
   專業技術人員逾期未換發登記證者，得依前項規定申請換發。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室內裝修圖說包括下列各款： 

一、位置圖：註明裝修地址、樓層及所在位置。 
二、 裝修平面圖：註明各部分之用途、尺寸及材料使用，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

分之一。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同意者，比例尺得放寬至二百

分之一。 
三、裝修立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四、 裝修剖面圖：註明裝修各部分高度、內部設施及各部分之材料，其比例尺不

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五、裝修詳細圖：各部分之尺寸構造及材料，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三十分之一。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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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綜合檢討與性能評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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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建築物室內裝修涉及原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性能設計評定審查作業原則 
室內裝修委員會決議後經 104.8.26 第 17 屆第 4次理事會審議通過 

105.08.31 第 17 屆第 16 次理事會修正審議通過 
105.12.28 第 17 屆第 20 次理事會修正審議通過 
107.01.24 第 17 屆第 33 次理事會修正審議通過 
107.08.22 第 17 屆第 40 次理事會修正審議通過 
108.07.24 第 17 屆第 51 次理事會修正審議通過 

（自 108.08.01 開始實施） 

一、作業原則依據： 

(一) 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 

建築物之設計、施工、構造及設備，依本規則各編規定。但有關建築

物之防火及避難設施，經檢具申請書、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

書及評定書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認可者，得不適用本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三章、第四章一部或全部，或第五章、第十一章、第十二

章有關建築物防火避難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二) 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之四條： 

1. 左列建築物應檢具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及評定書，或建築物防

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定書，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如檢

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定書者，並得適用本編第三

條規定： 

2. 高度達 25 層或 90 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但僅供建築物用途類組

H-2 組使用者不受此限。 

3. 供建築物使用類組B-2組使用之總樓地板面積達30,000平方公尺以

上之建築物。 

4. 與地下公共運輸系統相連接之地下街或地下商場。 

(三) 依內政部 971016 台內營字第 0970808268 號函，說明二「按本部依建

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 3 條及第 3 條之 4 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

書或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於認可通知書注意事項均載列：

如本案變更或室內裝修等涉及驗證所列基本條件內容之變動，涉及部

分應重新評定及認可。其驗證所列基本條件並載列於評定書附錄。有

關認可通過之建築案件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同意由地方主管機關查核

申請內容如符合原認定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定內容者，逕予審查：反

之則應送本部重新認可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定書後，始得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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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理室內裝修審查」。 

二、審查注意事項： 

(一) 依下列方式查核是否屬於適用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或防火避難綜

合檢討案件： 

1. 查核使用執照有無加註。 

2. 查核評定專業機構提供之清冊。 

(二) 屬於適用案件，則須檢附經內政部核定之認可通知書、建築物防火避

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及評定書併室內裝修申

請卷宗，其內容包含： 

1. 申請範圍驗證圖。 

2. 申請範圍驗證條件表。 

(三) 審查時應查明下列事項： 

1. 經驗證之防火及排煙區劃範圍。 

2. 驗證條件：如步行距離之檢討方式、天花板高度、裝修限制事項（如

材料等級、不適用法令及放寬規定）及其他事項（參考評定書內容

規定）。 

(四) 裝修用途與使用執照核定用途不符之申請案，不適用本原則之規定。 

(五) 申請案件須經由開業建築師檢討簽證。 

三、申請案須符合下列規定，方得由室內裝修審查機構依本原則審查： 

(一) 審查原則如下： 

1. 用途為集合住宅（H-2）、面積300平方公尺以下之一般事務所（G-2）： 

符合分間牆及分戶牆裝修變更未涉及更動或弱化原評定書之防火及

排煙區劃、步行距離、天花板高度、出入口總寬度、裝修材料性能

等規定，並於距天花板下方 80 公分範圍內設置達該空間樓地板面積

2%之有效通風口或設置經消防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之機械排煙設備者，

得免逐條檢討查核項目符合規定，惟應檢附開業建築師簽證表（如

附件），確認未妨礙原核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性能設計評定書之內

容。 

2. 其它用途類組者，逐條檢討查核項目符合規定後，檢附開業建築師

簽證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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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核項目如下： 

1. 未涉及原核定之防火及排煙區劃位置之分間牆或分戶牆變更。 

2. 裝修後之天花板各空間平均高度不低於原評定各空間之天花板高度。 

3. 室內裝修材料耐燃等級及性能不低於原評定要求之耐燃等級及性能。 

4. 原有廚房等使用燃氣設備空間之區劃得於原位置局部調整更動分間牆。 

5. 除原評定內容已設有廚房者外，不得再行增設使用燃氣設備之空間。 

6. 更動調整原評定之出入口位置除應符合原評定書之規定外，出入口

總寬度不得小於原評定總寬度。 

7. 於原評定防煙區劃內新增居室或非居室者，其分間牆應於距天花板

下方 80cm 範圍內設置達該居室或非居室樓地板面積 2%之有效通風

開口；下列者除外： 

1.裝修用途為住宅或集合住宅，且同原核准用途者。 

2.原評定書另有規定或檢具特殊因素證明文件並經設計建築師簽

證說明者。 

3.採機械排煙並於圖審平面圖註記「本案新增居室或非居室均採機

械排煙，得免設置有效通風開口；並於竣工時檢附經消防主管機

關審查核可之書圖文件」。 

8. 新增分間牆應以不燃材料或耐燃一級建造。 

9. 各空間應有兩方向避難逃生之設計，並檢討裝修後步行距離(非直

角步行距離)符合原評定書步行距離及重覆步行距離之規定。 

10. 其他變更事項未違反原評定書註記內容。 

四、以上各項之審查作業均係根據原評定書內容規定為依據，除原評定書有註記

之禁止事項外，室內裝修悉依以上作業原則審查。但倘案經主管機關認定有

明顯妨礙原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防火性能設計評定內容者，仍應重新送請評

定；個案特殊情形未能全部符合本作業原則屬情節輕微者，得提送本會室內

裝修委員會審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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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修涉及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或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案件 
開業建築師簽證表 

項次 查核事項 檢 討
結 果 備註 

1.  
未涉及原核定之防火及排煙區劃位置之分間牆或

分戶牆變更。 
  

2.  
裝修後之天花板各空間平均高度不低於原評定各

空間之天花板高度。 
  

3.  
室內裝修材料耐燃等級及性能不低於原評定要求

之耐燃等級及性能。 
  

4.  
原有廚房等使用燃氣設備空間之區劃得於原位置

局部調整更動分間牆。 
  

5.  
除原評定內容已設有廚房者外，不得再行增設使用

燃氣設備之空間。 
  

6.  
更動調整原評定之出入口位置除應符合原評定書

之規定外，出入口總寬度不得小於原評定總寬度。
  

7.  

於原評定防煙區劃內新增居室或非居室者，其分間牆

應於距天花板下方80cm 範圍內設置達該居室或非居

室樓地板面積2%之有效通風開口；下列者除外： 

（1） 裝修用途為住宅或集合住宅，且同原核准用

途者。 

（2） 原評定書另有規定或檢具特殊因素證明文件

並經設計建築師簽證說明者。 

（3） 採機械排煙，並於圖審平面圖註記「本案新

增居室或非居室均採機械排煙，得免設置有

效通風開口；並於竣工時檢附經消防主管機

關審查核可之書圖文件」。 

  

8.  新增分間牆應以不燃材料或耐燃一級建造。   

9.  
各空間應有兩方向避難逃生之設計，並檢討裝修後

步行距離(非直角步行距離)符合原評定書步行距

離及重覆步行距離之規定。 

  

10.  其他變更事項未違反原評定書註記內容。   

本案用途為□集合住宅（H-2）□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下之一般事務所（G-2）□

其他：（         ），本次室內裝修未妨礙原核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性能設計評

定書之內容。 
 
 

開業建築師：     年    月    日 
檢討結果說明：「/」未涉及或免檢討、「○」符合、「Δ」未符合屬情節輕微者，得提送本會室

內裝修委員會審議。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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